和田县农村饮用水价格拟调整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完善农村饮用水定价机制，有效提高政府价格监管的科学性、合理性、透明度，保障供水、用水双方合法权益，促进我县农村饮水安全事业有序健康发展，根据地区发展改革委《关于和田地区八县市农村饮用水及农业供水价格建议调整方案有关事宜的通知》（和发改物价函〔2025〕5号），结合我县供水实际，提出农村饮用水价格调整方案如下：
一、定调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2.《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改委令第8号）；

3.《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7号)；

4.《自治区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实施细则》；

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实施细则》；

6.《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二、定调价理由

（一）完善水价制度，促进节约用水。进一步规范供水价格

管理，理顺农村供水价格，建立健全“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的价格机制”，制定分类水价，同步建立居民阶梯水价、非居民及特种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促进节约用水和水资源可持续性利用。

（二）规范供水单位经营管理。通过调整价格，规范供水单位科学运营管理，强化成本约束，建立健全成本核算制度，确保供水质量和服务的提升。

三、定调价方案

（一）成本监审情况。依据《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改委第8号令）、《自治区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地区发展改革委在第三方专业机构成本审核基础上，综合考虑各县市2021-2023年实际发生修理费偏低等因素，按照固定资产原值0.5%核增修理费成本。成本监审结论：核定三年平均定价成本1488.56万元，平均供水量729.56万立方米，定价单位成本2.04元/立方米。

（二）拟调整价格情况。在综合考虑本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群众承受能力以及供水企业运营成本等实际情况，拟定价格调整方案如下：

1.农村饮用水实行分类水价。根据使用性质分为居民生活用水（居民住宅家庭的日常生活用水）、非居民用水（工业、经营服务用水和行政事业单位用水、市政用水（环卫、绿化）、生态用水、消防用水等）、特种用水（洗车、以自来水为原料的纯净水生产、高尔夫球场、洗浴用水等）。

现行价格：居民2.2元/立方米、非居民2.2元/立方米，特种用水2.2元/立方米、未制定其他用水价格。

拟调整水价：居民用水价格由2.2元/立方米调整为2元/立方米，降幅9.09%；非居民用水价格由2.2元/立方米调整为2.5元/立方米，涨幅13.63%；特种用水价格由2.2元/立方米调整为5元/立方米，涨幅127.27%。
2.居民生活用水实行阶梯价格制度。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实施细则》规定，建立居民阶梯水价：第一档水量（月用水量≦2.6㎥/人以内）价格按照基础水价执行；第二档水量（2.5㎥/人<月用水量≦5.2㎥/人）价格按照基础水价的1.5倍执行；第三档水量（月用水量>5.2㎥/人以上）价格按照基础水价的3倍执行。

3.非居民用水和特种用水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根据《关于加快推进我区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的实施意见》（新发改农价〔2018〕1086号）文件精神，非居民用水和特种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原则上水量分档不少于四档，一档为定额和计划用水量以内部分，执行基础水价；二档为超出定额和计划用水量20%以内，超出部分按基础水价的1倍征收；三档为超出定额和计划用水量20%以上（含20%）、不足40%部分，超出部分加2倍征收；四档为超出定额和计划用水量40%以上（含40%），超出部分加3倍征收。定额用水量可参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业和生活用水定额》（新政办发〔2007〕105号）确定用水量分级标准。
 （三）价格调整对用水户和供水企业的影响

居民：居民用水价格调整至2元/立方米，每方水减少0.2元，按照每户4人月用水量10方计算，年减少支出24元。

商户：非居民用水价格调整至2.5元/立方米，每方水增加0.3元，以某餐厅年均用水量1800方计算，该餐厅年用水支出增加540元。

